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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2/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85_AC_E5_c26_182904.htm 国家赔偿法 行政赔

偿的赔偿义务机关：来源：www.examda.com 行政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两个以上行政机

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

务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

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

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

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赔偿义务

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

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

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

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 刑事

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 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

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

拘留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没有犯罪

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 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



机关。二审改判无罪的，作出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和作出逮

捕决定的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